
332023.5.11 星期四 ❘ 首席编辑：罗丹琳 ❘ 版式设计：马丁20232023..55..1111 星期四星期四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585310545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

周人杰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

要工作。近年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驶入快车道。近 5 年，全国改造 16.7 万个

老旧小区，惠及 2900 多万户、8000 多万居

民，极大改善了部分群众的生活条件。不

久前，住建部负责人介绍，2023 年有望再

开工改造 5 万个以上老旧小区，力争让

2000 万居民获益。政府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的不懈努力，给更多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住有所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

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实现

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

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几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

显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出现失修、失管、失

养，以及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现象，亟待

改造。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5.2%，城市建设的重点转入对存量的提质

增效阶段，把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不仅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产业投资，还可以优化城市功能。

社区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的关键载体，老旧小区改造要在

更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方面下更大功夫。

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建设安

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

区”。也就是说，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注重

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也要

考虑如何根据实际条件打造更高品质的生

活空间。比如，除了加装电梯、完善配套设

施等，还应考虑在小区及周边配建幼儿园、

老年服务站、理发店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不仅要增加公共活动场地，还应进行适老

化和适儿化改造。

这并不是说要进行大拆大建，而是要通

过合理的微改造，让居住在老旧小区的群众

生活更方便、更舒心。事实上，一些地方已进

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比如，江苏印发《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适宜推广应用技术手册（试行）》，

整合了适老社区、儿童友好型社区等理念，提

出基础设施改造和公共空间优化等技术体

系，并列举技术要点，提供“菜单式”改造清

单。坚持以人为本，把握改造重点，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定能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

项惠及民生的好事做好。

群众的生活品质，和社区治理水平息

息相关。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和环境

的翻新，更是在基层推进的一项社会治理

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就在居民身边进行，

应充分尊重居民意愿，改造前问需于民，改

造过程请居民监督，改造后问效于民。将

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过程，并以此

为契机完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有助于激

发居民参与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改善

硬件设施的同时，实现治理“软件”的同步

升级，才能让社区始终葆有生机活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殷

切期盼。新征程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大力改造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推

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区治理体系，定能使社区更健康、

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的空间，进一步推动实现人民群众从“有房

住”到“住得好”的飞跃。

“0 基础就可以上岸”

“两科 3 万元，不过全额退

款”⋯⋯近年来，参加基金

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人员

不断增加，由此引发了相

关培训热。虽然培训费动

辄上万元，但大量考生仍

趋之若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培训机构广告宣称的

“0 复习保过”服务往往涉

嫌诈骗，而“透题”或帮助

现场舞弊的行为则更可能

涉及违法犯罪。

新华社 王鹏 作

老鹰

“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

买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鼓励按照成

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实行

分档定价。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

纪服务费用。”5 月 8 日，住建部、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

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涉及“合理确

定经纪服务收费”部分尤其引发关注。

中国楼市正在进入存量房时代，这

几乎是业界共识。在存量房时代，房产

经纪（俗称房产中介）作用愈加明显，无

论是二手房买卖和出租，还是部分一手

房代理销售，大多都需要房产中介提供

专业服务。为盘活存量房源，保护消费

者权益，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管理部门已

出台“带押过户”等措施，此次两部门发

布《意见》，主要从规范中介服务入手，降

低交易成本。

有人形容房产中介“三年不开张，开

张吃三年”，即长时间不开张没有关系，一

旦开张所赚利润颇丰。究其原因，既是因

为房产是大宗商品，单套房总价比较高，

即便房产中介低标准收费也获益不浅；也

是因为部分房产中介利用信息不对称高

收费、乱收费，获得高利润，增加交易成

本，损害了消费者和楼市整体利益。

此前，从国家有关部门到各地有关

部门，曾通过治理房产中介服务乱象降

低隐性乱收费，取得一定效果。此次两

部门《意见》不仅有严格实行明码标价等

规范收费的举措，而且明确提出“房地产

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买卖和租赁经

纪服务费用”，有望降低房产中介显性收

费，也可对隐性收费起到遏制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见》意在引导

房产中介走出过去“开张吃三年”的思

维，帮助房地产中介在存量房时代通过

降低中介服务费来提升交易量。要想提

升存量房交易量，必须降低房产交易成

本，这就需要房产中介转变观念、改变经

营模式，而《意见》就是在提醒、促使房产

中介以降低中介费来激活市场交易，创

造多赢局面，以适应房地产新形势。

其中，鼓励按照成交价格越高、服务

费率越低的原则实行分档定价，这是合

理降低中介费的有效手段之一。以不少

房产中介实行的按 2.7%收取服务费率计

算，一套1000万元的房屋，中介费约为27

万，这限制了房产交易。像这种高总价

房产一旦实行低标准收费，必将促进交

易。房产中介虽然单套房服务收益下

降，但能“以费换量”。

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纪服务

费用，也是降低一方负担、促进存量房交

易的办法之一。不同城市的惯例不同，

有的城市房产交易中介费都由买家承

担，自然加重了买家经济负担。有的城

市中介费由买卖双方共同负担，但比例

却不一致。所以，让交易双方平等负担

中介费，既需要中介引导，也需要详细的

政策鼓励。

2014 年之前，房产交易中介费属于

政府指导价，2014 年之后，属于市场调节

定价，这意味着降低房产中介费，不能靠

行政强制，而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房

产中介能否告别“开张吃三年”？其一，

在于治理中介乱收费是否成效显著；其

二，可以通过税收等杠杆鼓励中介机构

下调服务费；其三，以反垄断、鼓励竞争

发挥市场力量。

对于房产中介行业垄断、乱收费等

现象，《意见》明确提出严禁操纵经纪服

务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等措施。这

需要监管者加强市场监管，消费者遭遇

侵权后勇于维权，以及行业协会加强自

律等。期待在《意见》推动下，房产中介

行业的机构、从业者能走出“开张吃三

年”，真正将房产中介服务当成一门细水

长流的生意。

王奇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长

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义国热衷“圈子文化”，被开除党籍

和公职；四川省天府新区行政审批局原党

组成员胡泽龙搞团团伙伙，导致单位“圈

子文化”盛行⋯⋯近期，纪检监察机关多

起通报案例中直指“圈子文化”，再次敲响

警钟：坚决远离各种小圈子，搞这种东西

总有一天会出事！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对

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

人决不手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

小团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针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

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清晰

地划出了纪律红线。防止形成小圈子、反

对“圈子文化”，必须引起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的高度重视。

“圈子文化”是一种畸形文化，使正常

的党内关系庸俗化，形成不正常的人身依

附关系和庸俗的利益关系。纵观诸多党

员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不少人正是从圈

子里的“投桃报李”一步步走向失控，最终

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有的长期聚在一

起，吃喝玩乐形成“酒局圈”；有的利用群

聊互通政商信息，形成权钱交易的“微信

圈”；有的打着“干亲”旗号，为商人老板站

台形成“亲戚圈”；有的通过所谓的兴趣爱

好 ，搞 一 些“ 球 友 圈 ”“ 麻 将 圈 ”“ 钓 鱼

圈”⋯⋯入圈者的醉翁之意不在“圈”，而

在形形色色圈子背后的权力变现。

信奉拉帮结派搞“圈子文化”，利用团

团伙伙搞以权谋私，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

严重破坏。党员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

发挥好“关键少数”的作用，自觉远离各种

小圈子。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对“一把

手”的监督，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浸润一

体发力，坚决拆码头、铲山头、破圈子，持

续修复政治生态，推动构建清清爽爽的同

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坚决反对“圈子文化”坚决反对“圈子文化”

王永吉 画

让老旧小区成为更高品质生活空间

降低房屋中介费，告别“开张吃三年”

暗藏套路


